附件3
市本级2022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
[bookmark: _GoBack]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17413]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2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皖农科函〔2022〕426号），为高标准完成市本级年度高素质农民培育任务，特制定采购需求。 
一、服务要求
（一）目标任务
2022年市本级承担经营管理型高素质农民培育任务50人，培训合格率达到90％以上。
（二）实施内容
1、确定培育对象
年龄在18－60周岁，具有一定文化基础和学习能力，专业方向为农林经济管理类、农业机械工程类、市场营销类、物流仓储类等，有一定产业规模、生产经营效益较好，且积极示范带动的农机经营服务主体的负责人、理事长、管理业务骨干等。学员遴选由市农机推广中心组织，区县农业农村（水利）局配合实施。培训对象遴选，按照个人申请，村委、乡（镇）逐级推荐，项目县农业农村局择优确定的程序进行。 
2、遴选培训机构
由市农业农村部门会同财政部门依法依规遴选确定培训机构，并与培训机构签订培训合同。培训机构条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必要的培训场所、专兼职教师队伍和专职教学管理人员、配套设施设备和实践实训基地、培训目标要求的其他软硬件条件，具备与培训内容相适应的培训能力和跟踪服务能力等。
3、明确培训内容
参照《高素质农民培训规范（试行）》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紧扣需求，建立模块化课程体系，科学组合教学模块、设计培训课程。课程体系分为综合素养课、专业能力课、能力拓展课三类。
综合素养课包括习近平总书记的“三农”思想、农业农村政策法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解读等课程；
专业能力课包括农机农艺技术融合、数字农业、农产品加工营销、农机装备操作使用、维护保养、机收减损、安全生产等课程；
能力拓展课根据本地主导产业发展和培训对象需求有针对性地安排课程。
4、优化培训形式
实行分类型、分专业、分阶段、小班制、重实训、强服务的培训方式。培训时间累计不少于128学时（其中，线上培训16学时）。结合农业生产周期，分时段培训。积极采用系统知识培训与跟踪指导服务相结合、线上线下培训相结合、本地培训与异地培训相结合等方法开展培训。培训结束后，由培训机构对学员进行考核，并对考核合格者颁发结业证书。
（二）实施程序
1.精心制定方案（5月以前）。根据省厅高素质农民培育实施方案有关要求，会财政部门制定市本级年度实施方案。依照程序遴选培训机构和学员，制定教学计划，设计培训课程，建立模块化课程。
2.扎实开展培训（5月至11月）。严格按照实施方案和教学计划开展培训，落实培训环节，创新培训方法，严把培训时间和质量关。优先选用部省统编教材，保证参训学员人手一套省级以上统编教材；每期培训班建立5项制度（班主任制度、第一堂课制度、学员培训考勤制度、满意度调查制度、培训台账制度）。同时，抓好培训班日常管理和服务、考核和颁发结业证书等。
3.抓好管理服务（11月底前）。培训结束后，及时建立健全培训档案，按要求将相关信息录入农民教育培训信息管理系统，落实跟踪联系服务，进行项目验收和项目资金审计。
4.做好总结评价（12月）。认真做好年度总结工作，梳理年度特色做法和典型案例。按照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关于年度绩效评价的部署和要求，做好年度项目实施情况自查自评工作。





二、商务要求

	序号
	内容
	要求

	1
	合同签订地点
	黄山市农业农村局

	2
	提供服务的期限
	签订合同之日到2024年11月30日

	3
	验 收
	依照省厅年度考核细则开展项目验收

	4
	付款
	付款人：黄山市农业农村局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预付合同价款的70%，培训完毕通过，经验收合格，余款参照（皖农科函〔2022〕426号）规定支付。

	5
	履约保证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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